
 

資 料 文 件  
 
 

立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香 港 與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旅 遊 合 作 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提 供 有 關 香 港 與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旅 遊

合 作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香 港 和 珠 三 角 地 區 人 員 往 來 密 切 ， 兩 地 在 旅 遊 方 面 一 直

保 持 緊 密 合 作。去 年，來 自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旅 客 佔 內 地 訪 港 旅 客

總 數 1 686 萬 中 約 四 分 之 三 。  
 
3 .  國 家 發 展 和 改 革 委 員 會 （ 國 家 發 改 委 ） 今 年 初 公 佈 《 珠

江 三 角 洲 地 區 改 革 發 展 規 劃 綱 要（ 2008－ 2020 年 ）》（《 綱 要 》），

鼓 勵 粵 港 澳 共 同 發 展 旅 遊 業，並 特 別 提 出 要「 支 持 廣 東 省 與 港

澳 地 區 人 員 往 來 便 利 化，優 化『 144 小 時 便 利 免 簽 證 』」。此 外 ，

《 綱 要 》亦 提 及 要 深 化 落 實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

關 係 的 安 排 》（《 安 排 》） 及 先 行 先 試 措 施 的 力 度 ， 而 當 中 也 包

括 與 旅 遊 有 關 的 措 施 。  
 
4 .  為 加 強 粵 港 澳 在 旅 遊 方 面 的 合 作 ， 特 區 政 府 旅 遊 事 務 署

與 廣 東 省 旅 遊 局、深 圳 市 旅 遊 局 和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旅 遊 局 設 立 定

期 交 流 機 制 。 去 年 8 月 ， 粵 港 雙 方 更 簽 署 旅 遊 合 作 協 議 書 。 這

些 工 作 的 方 向 與 目 標 與《 綱 要 》一 致 。 現 簡 述 粵 港 澳 旅 遊 合 作

的 最 新 進 展 如 下 。  
 
便 利 旅 客 的 措 施  
 
5 .  粵 港 澳 三 方 已 採 取 多 項 措 施 ， 便 利 三 地 居 民 互 訪 及 外 地

旅 客 到 珠 三 角 地 區 旅 遊 。  
 
6 .  中 央 政 府 於 2008 年 下 半 年 起 公 佈 及 推 行 多 項 便 利 深 圳

居 民 赴 香 港 旅 遊 的 試 點 措 施 ， 包 括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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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 容 許 合 資 格 深 圳 非 戶 籍 居 民 以 團 隊 方 式 赴 香 港

旅 遊 （ 已 在 2008 年 12 月 15 日 實 施 ）；  
 
（ 二 ）  為 合 資 格 深 圳 戶 籍 居 民 辦 理 一 年 多 次 赴 香 港 「 個

人 遊 」 簽 注 （ 已 在 2009 年 4 月 1 日 實 施 ）； 及  
 
（ 三 ）  實 施 為 常 住 深 圳 的 非 廣 東 籍 居 民 在 深 圳 辦 理 赴

香 港 「 個 人 遊 」 簽 注 （ 據 了 解 有 望 於 今 年 內 實

施 ）。  
 

7 .  這 些 措 施 為 內 地 居 民 赴 港 帶 來 更 大 便 利 ， 同 時 也 帶 動 本

港 旅 遊 及 相 關 行 業，刺 激 經 濟。廣 東 省 是 香 港 最 大 的 內 地 客 源

市 場，香 港 會 聯 同 粵 澳 政 府，向 中 央 建 議 把 有 關 措 施 擴 展 至 全

廣 東 省 居 民 。  
 
8 .  內 地 實 施「 144 小 時 便 利 簽 證 措 施 」，為 已 到 香 港 及 澳 門

的 外 國 旅 客 組 團 進 入 珠 三 角 九 市 及 汕 頭 旅 遊 並 停 留 不 超 過 六

天 實 行 簡 化 手 續，提 供 入 境 便 利。目 前，粵 方 正 制 訂 落 實 辦 法，

把 這 項 政 策 擴 展 至 廣 東 全 省 ， 香 港 方 面 亦 會 加 強 推 廣 這 項 措

施 ， 以 吸 引 更 多 國 際 旅 客 經 香 港 到 廣 東 省 開 展「 一 程 多 站 」式

旅 遊 。  
 
9 .  另 外 ， 香 港 亦 致 力 為 旅 客 訪 港 帶 來 更 大 方 便 。 自 今 年 2
月 起，澳 門 旅 客 在 港 的 逗 留 期 限 經 已 延 長，而 港 澳 雙 方 並 會 在

稍 後 相 互 推 出 其 他 便 利 兩 地 居 民 出 入 境 的 措 施，包 括 為 已 登 記

的 香 港 永 久 居 民 和 澳 門 永 久 居 民 相 互 提 供 自 助 出 入 境 檢 查 服

務 （ 即 e-道 ）； 以 及 讓 香 港 及 澳 門 永 久 居 民 ， 只 須 持 永 久 居 民

身 份 證 而 無 須 提 交 其 他 入 境 文 件，便 可 在 傳 統 櫃 位 辦 理 出 入 境

手 續 。  
 
10.  這 些 措 施 不 但 可 促 進 粵 港 澳 居 民 互 訪 ， 帶 動 區 內 旅 遊 消

費，同 時 亦 可 吸 引 更 多 外 地 旅 客 到 珠 三 角 旅 遊。港 方 會 繼 續 與

內 地 及 澳 門 研 究 更 多 便 利 措 施 ， 共 同 促 進 區 內 旅 遊 發 展 。  
 
聯 合 推 廣  
 
11.  粵 港 澳 擁 有 獨 特 及 多 元 化 的 旅 遊 資 源 ， 三 地 會 進 一 步 開

拓 更 多「 一 程 多 站 」旅 遊 路 線，以 及 加 強 在 海 外 進 行 聯 合 推 廣，

協 力 提 升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整 體 旅 遊 吸 引 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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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 就 此 ， 粵 港 澳 旅 遊 推 廣 機 構 已 透 過 參 加 旅 遊 展 和 組 織 考

察 團 等 ， 在 多 個 長 途 市 場（ 如 德 國 和 澳 洲 ）及 短 途 市 場（ 如 日

本 及 東 南 亞 ）進 行 聯 合 推 廣 。 在 未 來 ， 粵 港 澳 會 繼 續 加 強 在 旅

遊 推 廣 方 面 的 合 作，共 同 開 拓 新 客 源 市 場 及 加 強 資 訊 交 流，以

吸 引 更 多 國 際 旅 客 到 訪 。  
 
「 誠 信 旅 遊 」  
 
13.  粵 港 澳 三 地 政 府 高 度 重 視 旅 客 的 消 費 權 益 。 香 港 方 面 並

已 透 過 修 改 法 例、加 強 執 法、宣 傳 和 業 界 監 管 等 多 種 途 徑 推 廣

「 誠 信 旅 遊 」。 目 前 ， 香 港 旅 遊 發 展 局 已 在 廣 州 及 深 圳 等 地 設

立「 優 質 誠 信 香 港 遊 」專 櫃 ， 推 廣 不 設 自 費 活 動 、 不 設 定 點 購

物、不 收 取 附 加 費 的 優 質 訪 港 旅 行 團。香 港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亦 已

在 2007 年 設 立 「 精 明 消 費 香 港 遊 」 網 站 ， 協 助 內 地 旅 客 了 解

來 港 消 費 需 要 注 意 的 事 項，有 關 網 站 與 廣 東 省 旅 遊 局、深 圳 市

旅 遊 局 、 澳 門 旅 遊 局 和 其 他 網 站 連 結 。  
 
14.  內 地 新 通 過 的《 旅 行 社 條 例 》及《 旅 行 社 條 例 實 施 細 則 》

已 於 2009 年 5 月 施 行 ， 加 強 保 障 旅 客 的 權 益 。 港 方 會 在 這 個

框 架 下 加 強 與 粵 方 在 規 管 旅 遊 市 場 和 推 廣 優 質 旅 遊 產 品 的 合

作 ， 聯 合 打 擊「 零 負 團 費 」引 伸 的 不 良 市 場 行 為 ， 維 護 旅 遊 市

場 秩 序 ， 共 同 推 動 兩 地 旅 遊 業 長 遠 健 康 的 發 展 。  
 
便 利 香 港 旅 行 社 在 廣 東 營 運  
 
15.  中 央 政 府 、 廣 東 省 和 特 區 政 府 一 直 透 過 《 安 排 》 及 廣 東

省 服 務 業 先 行 先 試 措 施 促 進 粵 港 兩 地 的 旅 遊 業 發 展。現 時，香

港 旅 行 社 可 在 全 國 經 營 國 內 遊 和 入 境 遊，以 及 在 泛 珠 三 角 九 省

區 經 營 內 地 居 民 赴 港 澳 團 隊 旅 遊 業 務 。 目 前 有 20 家 本 港 旅 行

社 取 得 《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證 明 書 》， 可 以 在 內 地 營 運 ， 當 中 亦

已 有 本 港 旅 行 社 在 廣 州 及 深 圳 等 地 開 業 。  
 
16.  特 區 政 府 一 直 與 內 地 當 局 緊 密 聯 繫 ， 跟 進 落 實 《 安 排 》

各 項 旅 遊 業 開 放 措 施 。 我 們 已 向 粵 方 建 議 ， 按 去 年《 安 排 》補

充 協 議 五 中 央 委 託 廣 東 省 審 批 香 港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廣 東 設 立 旅

行 社 的 做 法 ， 簡 化 和 加 快 各 項 審 批 程 序 ， 並 盡 快 公 佈 實 施 細

則。同 時，我 們 會 繼 續 向 中 央 及 廣 東 相 關 單 位 爭 取 擴 大 香 港 旅

行 社 在 內 地 的 業 務 經 營 範 圍，為 內 地 居 民 提 供 優 質 的 旅 遊 產 品

和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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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十 二 五 」 規 劃  
 
17.  行 政 長 官 在《 2007－ 08 年 施 政 報 告 》中 提 及 ， 特 區 會 加

強 與 國 家 相 關 部 委 的 聯 繫，建 立 適 當 的 工 作 機 制，使 特 區 能 在

「 一 國 兩 制 」的 原 則 下 ， 盡 早 配 合 國 家 擬 訂「 十 二 五 」規 劃 的

工 作 。  
 
18.  就 此 ，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已 在 今 年 5 月 率 領 特 區 政

府 代 表 團 與 國 家 發 改 委 商 討 特 區 政 府 配 合「 十 二 五 」規 劃 的 前

期 工 作。這 將 有 助 特 區 配 合 區 域 發 展 的 新 形 勢，為 香 港 的 長 遠

發 展 創 造 更 好 條 件 。  
 
結 語  
 
19.  粵 港 澳 在 旅 遊 發 展 方 面 合 作 密 切 。 展 望 將 來 ， 我 們 將 按

《 綱 要 》的 指 引 積 極 推 進 與 廣 東 及 澳 門 在 旅 遊 方 面 的 合 作，以

產 生 更 大 的 協 同 效 應 ， 共 同 促 進 區 內 旅 遊 和 整 體 經 濟 發 展 。  
 
 
 
 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
旅 遊 事 務 署  
2009 年 6 月  


